
预算
管理

1992年国家预算收支科目简介

黄达孝  许永化

1992 年国家预算收支科目，在上年科目基

础上作了部分修改。因为科目变动不大，为节省

开支，财政部不再重新印制和发送 1992年国家

预算收支科目铅印本，仅将收支科目的变动部

分，编列“1992 年国家预算收支科目修订对照

表”（以下简称“修订表”），印发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税务局、国家金

库省分库和中央各部门，并通过他们向下属地

区和有关单位布置执行。现将“修订表”中的主

要内容和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一、关于出口产品退税由中央、地方共同负

担后的预算科目问题。为了更好地贯彻出口产

品退税政策，切实加强出口产品退税管理，体现

权、责、利相结合的原则，国务院决定从 1991 年

起，对出口产品退税实行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

政共同负担的办法。我们对预算收入科目“工商

税收类”所含“产品税”和“增值税”科目中的出

口产品退税科目作了修改和补充，即将原来的

“外贸出口退产品税”和“外贸出口退增值税”两

个“项”级科目的名称修改为“中央外贸企业出

口退产品税”和“中央外贸企业出口退增值税”，

中央各类外贸企业出口退产品税和增值税分别

适用这两个科目；同时增设了“地方外贸企业出

口退产品税”和“地方外贸企业出口退增值税”

两个“项”级科目，地方各类外贸企业（含中央与

地方联营企业）出口退产品税和增值税分别适

用这两个科目。

二、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和外国

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后的预算科目问题。根据

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依据外商投

资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类型和经营范围重新划分

预算收入级次并对预算收入科目进行修改补

充。在“国家预算收入科目”的“工商税收类”中，

增设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一个

“款”级科目，并在“款”下设置“海上石油合资企

业所得税”、“一般合资企业所得税”、“海上石油

合作企业所得税”、“一般合作企业所得税”、“海

上石油外资企业所得税”、“一般外资企业所得

税”、“海上石油外国企业所得税”和“一般外国

企业所得税”等 8 个“项”级科目。由于“外商投

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是 1991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的，1992 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

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还有一个清算和欠缴补税问

题，所以，在 1992 年预算收入科目中，仍然保留

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所

得税”两个“款”级科目。

海上石油勘探开发企业即海上石油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海上石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海上

石油外资企业和海上石油外国企业缴纳的“所

得税”（包括其发展陆上业务和进行石油制品生

产缴纳的“所得税”），属于中央预算收入，上缴

中央财政；一般外资企业和一般外国企业缴纳

的“所得税”，属于地方预算收入（实行总额分成

体制地区，中央财政要参与总额分成，下同），上

缴地方财政；一般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缴纳

的“所得税”，按中方投资者的隶属关系分别属

于中央预算收入和地方预算收入，上缴中央财

政和地方财政。

三、关于按规定纳入预算管理的各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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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预算科目反映的问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

的深入，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

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要求，各地区已普遍实

行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国务院决定，各

级管理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保险机构要编制养

老保险基金和管理服务费收支的预、决算，并报

当地人民政府，此项收支在预算中列收列支。财

政部根据国务院这一决定的精神，明确企业职

工待业保险基金也要比照养老保险基金纳入预

算列收列支。为此，在预算收支科目中，各增设

了一“类”，即在预算收入科目中增设了“社会保

险基金收入类”，“类”下设置“国营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基金收入”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基

金收入”两个“款”；在预算支出科目中增设了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类”，“类”下设置“国营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

保险基金支出”两个“款”。

为了加强预算管理，国家决定将“铁路建设

基金”、“煤炭开发基金”、“旅游发展基金”、“林

价（育林基金）”和“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纳入预

算管理，并在预算上列收列支。为此，在预算收

入科目“专款收入类”中增设了“铁路建设基金

收入”、“旅游发展基金收入”、“煤炭开发基金收

入”、“林价（育林基金）专项收入”和“三峡工程

建设基金收入”五个“款”级科目；在预算支出科

目“专款支出类”中也相应增设了“铁路建设基

金支出”、“旅游发展基金支出”、“煤炭开发基金

支出”、“林价（育林基金）专项支出”和“三峡工

程建设基金支出”五个“款”级科目。

四、关于因为税种变化和财务体制改变等

原因，相应修改和增设预算收、支科目反映的问

题。根据国家机构的变化，财务制度和税收种类

变化及工作需要，在预算收入科目中修改了下

列科目，如，在“工商税收类”中增设了“固定资

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一个“款”级科目，“款”下设

置“投资方向调节税”和“私营和个体投资方向

调节税”两个“项”；对“国营企业所得税类”中的

“其他金融企业所得税”“款”级科目的说明作了

修改；对“国营企业调节税类”中的“其他金融企
夜调节税”“款”科目的说明作了修改，并增设了

“中国投资银行”和“其他”两个“项”级科目；在

“专项收入类”中增设了“煤代油资金贷款归还

收入”一个“款”级科目；在“其他收入类”中，将

“其他收入”“款”的“基本建设其他收入”“项”改

名为“基本建设收入”并相应修改了该“项”科目

的说明，此外，还增设了“海上石油矿区使用费”

和“缉毒罚没收入”两个“款”。

对预算支出科目也作了以下修改，如，对

“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类”的“农业事

业费”“款”中的“其他农业事业费”“项”科目的

说明作了一些修改；在“文教卫生事业费类”中，

增设了“对外宣传经费”一个“款”级科目，“款”

下设置“电视节目经费”，“电影节目经费”、“广

播节目经费”、“租台经费”、“非贸易文字宣传品

经费”和“其他对外宣传经费”6 个“项”；在“其

他支出类”的“其他支出”“款”中增设了“军航系

统空管经费”一个“项”；在“专款支出类”中将原

来的“改烧油为烧煤专项基建支出”“款”修改为

“改烧油为烧煤专项拨款支出”和“改烧油为烧

煤专项拨改贷支出”两个“款”。

以上收、支科目的修改变化的具体原因，由

于篇幅所限，就不一一介绍了。

五、关于我国实行复式预算后的科目使用

问题。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

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和《国家预算管理条例》，我

国从 1992 年起，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

划单列市）一级的预算将按复式预算制编制。为

了适应编制复式预算的需要，必须科学地划分

预算收支科目，要重新设置预算科目并作出相

应的规定，这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有的还

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所以，财政部决定，1992

年暂不改变现行预算科目的分类体系，在办理

预算缴拨款和编制国家决算时，均暂按现行科

目执行，待 1 993 年后再按重新设置的预算收支

科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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